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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提出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湖南省现代农业企业协会、湖南省标准化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永圣、申圭良、黎望华、曾凡荣、谷新、唐国伟、黄艾娜、刘纯、曾明会、

毕敏、曾娟华、叶素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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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香米"品牌评选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洞庭香米”品牌评选的总体要求、评选机构和职责、评选对象、申报条件、申报和

受理、评选程序及要求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洞庭香米”品牌的评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LS/T 1218 中国好粮油 生产质量控制规范 

T/HNAGS 013 洞庭香米 

T/HNAGS 015 “洞庭香米”品牌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T/HNAGS 01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体要求 

评选应公开透明，包括评选过程、评选方法、评选指标等。 

评选专家选择应遵循回避原则，进行评选时不应带任何形式的偏见。 

对评选对象应遵循统一评选条件、统一评选程序。 

评选结果应建立对数据充分分析的基础上，以保证结论的科学性。  

5 评选机构和职责  

“洞庭香米”品牌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品牌评选工作。 

评选组织机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 受理企业及产品申报资料；  

—— 对申报单位和产品的资质证明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  

—— 负责建设“洞庭香米”品牌产品专家评审队伍，组建评选委员会；  

—— 组织专家对申报企业及产品进行评选，并形成品牌授权产品目录推荐名单。  

6 评选对象  

湖南省环洞庭湖地区稻米产业联盟成员企业及产品。 

7 申报条件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三年内无失信行为或行政处罚记录。 

企业依法经营、管理规范。企业产品在省内外拥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且产品销售状况良好，

没有市场不良征信记录。 

企业原有产品商标应在品牌使用有效期内。 

企业产品必须是在湖南境内生产且符合 T/HNAGS 013要求的商品食用籼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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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品加工规范，且符合 LS/T 1218 相关条款。 

使用人应为省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优质籼米原粮基地或订单生产不少于 5万亩。 

8 申报和受理 

申报资料 

8.1.1 申报主体填写《区域公用品牌标识使用申请书》，并按照附录 A 的评选指标评分表提供相应的

佐证材料复印件各 1份，将申报资料交至“洞庭香米”品牌管理机构指定邮箱和指定地点。申报参评产

品必须提交的基本材料如下：  

——  “洞庭香米”区域公用品牌使用申请；  

—— 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 统一信用代码复印件；  

—— 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 申报产品最近半年内的质量检验检测报告原件；  

—— 申评需提交实物。  

8.1.2 申报企业应确保所提供材料可核查，并为评价实施方核查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包括支持必要

技术手段进行验证。 

申报受理  

8.2.1 评选组织机构收到企业申报资料后，应初步核实资料是否齐全，确认是否受理。 

8.2.2 对未受理的企业，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告知企业并注明退回原因，企业完善申报数据及证明材料

后重新申报。  

9 评选程序及要求 

初审 

9.1.1 检查申报企业所提供申报材料的完整性、一致性和符合性。  

9.1.2 检查申报企业所提供材料是否真实反映产品的质量和特性，并确保产品与市场销售的产品一致。  

9.1.3 检查申报企业所提供材料是否符合业界通行标准和规范。  

9.1.4 对初审合格的企业，按程序进入评选环节。 

评选  

评选组织机构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选按照本文件第8章的规定进行评选，评选程序包括查阅

资料、评分、评选结论汇报以及评选会合议等。  

推荐  

9.3.1 专家根据评选结果，形成推荐意见，提交至品牌管理机构。  

9.3.2 推荐意见应包含企业和产品目录。 

评选要求 

9.4.1 评选指标 

附录B中给出了一级、二级评选指标，一级评选指标分别为品牌综合实力、品牌效益、品牌质量、

品牌发展与创新4个指标。 

9.4.2 评分依据 

评分方法为专家打分法，评分依据见附录A中表A.1。 

9.4.3 评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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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香米”品牌授权企业及其产品评选，采用100分制计分，评选后按分数高低排序，按照的规

定划分等级，70及70分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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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 

评选指标评分表 

表A.1 评选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依据 得分 

品牌综合实力

(23) 

企业基础实力（8） 参考企业注册资金、企业资质、公司规模、团队建设等材料。  

品牌知名度（5） 
参考商标注册的年限、商标获奖情况、商标在主流媒体曝光情况、

商标在电商平台排名情况等材料。 
 

市场占有率（5） 
参考企业的售后管理办法及执行情况、在服务方面是否有创新以及

消费者的满意程度等。 
 

市场影响力（5） 
 广告投放、自主举办农产品相关博览会、展销会等、品牌专卖店建

立、是否区域内产业龙头企业等材料。 
 

品牌效益 

（20） 

经济效益（6） 近三年产品每年销售情况，盈利情况等材料。  

社会效益（6） 
向周边农户组织科技推广与培训、为当地残疾人和低保户等特殊群

体提供就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材料。 
 

生态效益（8） 

化肥、农（兽）药等农业投入品减量化使用，单位面积年用量逐年

降低，实施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地膜污染防治、秸秆资源化利用

等环保措。 

 

品牌质量 

（27） 

标准化水平（5） 
采用先进的国际、国际、行业、地方等标准情况，承担专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情况，制定和实施标准情况等材料。 
 

产品认证与质量(9) 产品认证类型、数量和范围等情况，具有产品检验合格报告方案。  

检测监控(7) 
具有完善的质量检测监控体系、人员和设备；定期委托有资质的检

测机构检测，出具农产品合格证明。 
 

生产管理(6) 
通过 ISO 9001、ISO 22000、HACCP等相关质量管理体系或 GAP 等

行业规范认证。 
 

品牌发展与创新 

（30） 

经营模式(6) 
采用“公司+农户”、“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模式进行一

体化经营。 
 

生产基地(5) 有稳定的农产品生产或加工生产基地。  

技术支撑(7) 
建立与相关农技部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及乡土专家的合

作机构，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经营与销售模式创新(7) 
通过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新零售创新销售等方式，扩大农产品销

售范等。 
 

技术创新(5) 

具有与品牌产品相关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 

研发和应用新品种、新技术；设立高校或科研单位教育实践基地、

创业就业基地、产学研一体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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